
乌海市医疗保障局 乌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（胰岛素专项）集中

带量采购和使用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，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，

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药

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决策部署，按照《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卫

生健康委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（胰岛素专项）集中带量采

购和使用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内医保办字〔2022〕85 号）和

《关于做好落实第六批国家集采药品中选结果准备工作的

通知》（内药采中心字〔2022〕93 号）相关要求，国家组织

胰岛素集采中选结果定于 2022年 5月 20日在我市落地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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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就落实第六批国家组织药品（胰岛素专项）集中采购和使

用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落实

国家组织胰岛素专项带量采购是药品采购改革从化学

药到生物制药的重要一步，中选结果的采购和使用较前几批

均有所不同。各部门要提高认识，结合胰岛素的生产、采购、

配送、使用特点，精心组织，落实好带量采购各项配套措施，

促进中选产品及时稳定供应、安全顺畅使用，确保改革红利

惠及广大患者。

二、做好中选结果落地各项工作

（一）规范挂网采购工作。胰岛素集采中选产品按中选

价格在自治区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，预填充、特充、畅充

型胰岛素产品在同企业同品种笔芯型胰岛素产品中选价格

基础上每支可增加 3 元。非中选产品按照自治区药品挂网采

购政策进行采购。

（二）做好医保支付政策衔接。胰岛素集采中选产品以

中选挂网价格为支付标准，医保基金按规定比例支付。非中

选的胰岛素产品属于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，支付标准不超过

同类别中选产品最高中选价格或医保谈判价格，患者使用非

中选产品，价格超出医保支付标准的部分由患者自付。

（三）促进医疗机构合理用药。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督

促指导，促进医疗机构合理用药。医疗机构要按照已自主填

报的品种和需求，确保中选产品进入医院并按约定采购量采

购。要加强中选胰岛素合理使用管理，加强医务人员培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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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临床用药行为，提升用药水平。医师应当依据诊疗规范、

药品说明书、用药指南等合理开具处方，医疗机构在保证医

疗质量安全的前提下优先使用中选胰岛素产品。

组织诊疗能力强的综合性医疗机构和糖尿病治疗领域

能力强的专科所在医疗机构的临床专家，成立专家咨询指导

组，加强对胰岛素的用药指导、教育培训和质量控制。要结

合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等工作，对在上级医疗机构开具处

方、基层医疗机构用药的，上级医疗机构要加强指导和用药

衔接。通过各种形式向患者发放胰岛素使用宣教资料，使患

者得到科学用药指导，促进用药安全。

（四）落实医疗机构激励约束政策。严格执行自治区落

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相关配套措施，落实医保基金预拨

与直接结算方式，按协议约定及时支付药款。加强基金总额

预算管理，落实对医疗机构使用集采范围内胰岛素产品的医

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。强化对医疗机构结余留用资金管理和

使用的监督指导，将激励政策传导至医务人员，鼓励合理、

优先使用中选产品。

（五）加强履约情况监测管理。市区两级医保部门要加

强统筹协调和综合服务，监督实施中选结果，密切监测中选

产品的采购、配送情况，指导医疗机构按照协议有计划地实

施采购，避免实际用量与上报协议量产生较大波动，同时防

范用高价非中选产品替代中选产品的现象。要会同卫生健康

部门建立中选产品疗效反馈和评估机制，并对有关问题及时

应对。医疗机构应积极配合采购、配送监测和疗效评估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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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上报中选产品在采购、配送、使用中出现的问题。要压实

中选企业保障供应责任，将不能良好履约的中选企业记录在

案，实质性纳入企业供应能力和履约情况评价，按照医药价

格和招采信用评价裁量基准，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相应处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进入常态化阶段，相关部门要深刻

认识国家组织胰岛素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重要意义，增强

责任感、使命感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严格

落实主体责任，结合实际，细化措施，平稳推进集采结果落

地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

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加强配合、相互协作，依据各

自职责加强政策解读和正面宣传，增强各方对国家组织药品

集中采购工作及一致性评价等工作的认同感，做好中选药品

流通、使用、质量监管等环节的工作，合理引导社会舆论和

群众预期。遇有重大问题，要及时向市医疗保障局和市卫生

健康委报告。

乌海市医疗保障局 乌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5 月 19 日


